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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勇辉  史部研读之感想 2012130435
表一：历代主要官修史志和私家目录的史部分类一览表
注1：阮孝绪《七录》也是私家目录，它汲取了六朝时的一些私家目录的成果。它是《汉志》到《隋志》史部书目嬗变之桥梁，为了更清楚这个嬗变过程，姑且放在此处，以便对照。
注2：《百川书志》史部共分为22类，限于篇幅，表只列了18类，还有文史、野史、外史、小史四类。
注3：《汉志》无史部，笔者据《汉志》所著录书名下的小注和各个序中推测哪些书和《七录》史部类名相对应，选较接近《七录》类名的书，具体下面还会再说明。然现存《七录﹒内篇》见于《广弘明集﹒卷三》，已不知其史部类名的具体含义，但其分类法为《隋志》所继承，所以参考了《隋志》的说法。比如《七录》“杂传”之名被《隋志》改为“杂史”，笔者用《汉志》的书名内涵去对照《隋志》序的定义。
	六艺略
	诸子十家
	数术

	书：
《尚书》古文经
《周书》周史记
《议奏》宣帝时渠论
礼：
《周官经》
《周官传》
《古封禅群祀》
《封禅议对》
《汉封禅群祀》
《议奏》石渠论三十八篇
春秋：
《议奏》石渠论四十二篇、《奏事》
《左氏传》
《国语》、《新国语》、《战国策》
《世本》
《楚汉春秋》
《太史公》、续《太史公》
《太古以来年纪》、
《汉著年纪》、《汉大年纪》
论语：《议奏》石渠论十八篇
	儒家：
《周史六韬》
《周政》周时法度政教
《周法》法天地，立百官。
河间《周制》
李氏《春秋》
虞氏《春秋》
《高祖传》高祖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
《孝文传》文帝所及诏策。
《对上下三雍宫》
《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列女传颂图
	道家：
《周训》
《鬻子》
《黄帝君臣》
《杂黄帝》
阴阳家：
《宋司星子韦》景公之史
《五曹官制》
《天下忠臣》
	小说家：
《伊尹说》
《周考》考周事也。
《青史子》古史官记事也。
《务成子》称尧问，非古语。
《天乙》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迂诞依托
《臣寿周纪》
	天文：
《黄帝五家历》等历谱十八家（兹不全录）
五行：
《四时五行经》、《阴阳五行时令》、《钟律从辰日苑》
杂占：
《禳祀天文》
形法：
《山海经》
《国朝》
《宫宅地形》



表二：《汉志》所著录的部分近似于后代目录书中史部之书目一览表
一、《汉志》“以史附经”辩：从散落八方到史部独立
很多探讨“史部”在目录学史上流变的研究者大都有一个相同的看法：《汉志》没有史部，是“以史附经”。上半句显而易见，固然无错，但是后半句对否？不妨先不急下结论。这种说法古已有之，古代的目录学大家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说：“班孟坚《艺文志》无史类，以《世本》以下诸书附于《六艺略》“春秋家”之后，盖‘春秋’即古史。”这是说，班固《汉志》的“春秋”类的书属于后代的古史书。钱大昕在《元史·艺文志序》中说：“刘子骏校理秘书，分群书为六略，曰六艺者，经部也；诗赋者，集部也；诸子、兵书、术数、方技，皆子部也。《世本》、《战国策》、《楚汉书》、《太史公书》、《汉书记》则入春秋类；《古封禅群祀》、《封禅议对》、《汉封禅群祀》入之礼类；《高祖传》、《孝文传》入之儒家类，是时固无四部之名，而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钱大昕慧眼独具，进一步指出《汉志》礼类、儒家类著录了属于史学范畴的书。事实上，泛览古代诸多的目录学著作，无论是官修史志，还是私家目录，“史”的内涵是无比宽泛的，从今天的学科属性来说，当中的很多书都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但是，我们所要说的是古人的“史”学观念，所以我们要回到古代的历史语境中去讨论这种学术现象，才能得出切中肯綮的结论。而《汉志》的九流十家是无所不包的“收容站”，是典籍之祖，后代目录书的分类类目下的书大都滥觞于彼，能找到自己的书目基因。《隋志》建立的“史部”类目“繁花似锦”，粲然可观。而在几百年前，《汉志》已孕育了这些种子，谓予不信，且看表二所著书目。
倘若以《七录》、《隋志》、《总目》的分类为标准，表二中所列之书都可以归入这三本目录书中史志的类目。当然，按照表二所列的书，也会引起争议。比如有人便会质疑《尚书》的归类。其实这就涉及到所选择的角度问题。《尚书》一书中有“诰”、“誓”、“命”等君主的谈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难怪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奏启”、“议对”时都会追溯到《尚书》。所以说，这些内容其实符合《总目》对“诏令奏议”的定义。又如《汉志》把《鬻子》归为道家，大概是由于此书因以老庄哲学思想论政的缘故。但实际上《鬻子》所涉及的君臣一问一答的形式，颇带汉代对策文之神韵。此书早已佚失，但还有些残存片段。笔者查阅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兹录一条如下：
　周武王问於鬻子曰：“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吾为此柰何？”鬻子对曰：“唯攻守而胜乎同道，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则唯由和而可也。故诸侯发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谓之文政矣。诸侯接士而使吏，礼恭於人者，谓之文礼矣。诸侯听狱断刑，治仁於人者，谓之文诛矣。故三文立于政，行於礼，陈於刑，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战而不胜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尝闻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唯由此也而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贾谊《新书·修政语》下，《长短经·政体》）（录自电子版钱氏藏书）
揆之以理，君臣对话应当没有如此多整饬的排比句，显然经过刻意加工，可谓深得奏议文之壶奥。又比如《汉志》历谱中所著录的《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书显然可可归为《隋志》谱系类，《隋志》序云：“汉初，得《世本》，叙黄帝已来祖世所出。而汉又有《帝王年谱》”便是一证。
又如，即便因汉代谶纬和阴阳五行之学下盛行产物而诞生的，被归为《汉志》“五行”、“杂占”类的书目也是后代史志“天文志”、“律法志”的雏形。
再比如，《汉志》中六经一向和史联系紧密，被称为“皆史”，经中所包含的史书内容自不必说。而儒家者流中的书如《周政》、《周法》，显然也可入《总目》的“职官”、“政书”类。在九流十家中能找到属于汉后范畴的史书实不足为奇。《汉志》的小序为我们揭橥了部分原因。如：
儒家序言：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道家序言：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小说家序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阴阳家序言：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九流十家所记之事大都出自官员之手，这批封建帝王豢养的文人都是为朝廷服务的。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职业的特殊性，他们所记之事与皇帝治理国政相关。因而，其所述内容大都与帝王扯上关系。而涉及帝王生活起居、行为举止、诏令策论等都是古代“史”的一部分。
总之，在汉以后的目录书史部里中，基本上能从《汉志》九流十家中找到符合史部范畴的书。所以，笔者认为《汉志》“以史附经”的说法，显然是把“春秋”类目下的书当成唯一的“史”，而忽略了古人 “史”的内涵远非于此。
《汉志》属于“史”的书目散落四方，漂泊无依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汉人对史的内涵的认识尚不清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书籍的大量涌现，一批总结、归纳书籍的目录学出现了。阮孝绪《七录》借鉴了荀勖《中经新薄》的甲乙丙丁四部分类，其《七录﹒内篇》变为《隋志》序所说的：“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其史部分类为依次为国史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部、薄录部。而在这之前，王俭的《七志》受《汉志》影响把土地部和薄谍部归在该书四部分法的丙部，也就是此书的子部。而阮孝绪《七录》则进一步将二者抽绎出来，归入该书内篇的“记传录”，并名为“土地部”和“谱状部”。
到了《隋志》的史部，如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所说的：“正史”、“古史”、“杂史”、“起居注”四篇不用《七录》体例外，其余“或合并篇目，或移分次第，大略相同” 。如表二所示，《隋志》把《七录》“国史部”分成正史和古史两类；将伪史部、仪典部、法治部、土地部、谱状部分别改为霸史类、仪注类、地理类和谱系类，将注历部一部分归入古史类，一部分并入杂史类，将杂传部和鬼神部同归杂传类，并新增加了起居注类。《隋志》的十三类分法标志着史部分类的初步确立，《汉志》中漂泊四处的史部种子终于在《隋志》落地生根。尽管后世的史部分类不断变动，但大体上沿袭了这种分类方法。
几个研读时的肤浅感受：
A、“史”之内涵的不断发展
与经、子、集部相比，古代史的内涵是十分宽泛的。它具有宽泛性与动态性。
“史”内涵的宽泛性决定了中国目录书能广泛“收留”那些内容驳杂的作品，如“无书可归”的亦史亦文的杂传、志怪小说，以及纯属怪力乱神，于史无征的鬼神故事。而其动态性则表现为根据时代学术和政治环境和作者的学术思想去调整、增删类目。如《百川书志》把史部分为22类，其中增加的类如野史、外史、小史，收录的是历史演义小说和戏曲文献，在今天看来属于文学的范畴。但高儒将它们归入史类，说明了通俗文学依附于史，不受重视的事实。又如宋代藏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新增了别史、史评类，说明了它注意到隋唐后野史、私史和史学评论发展的事实。当然，这也会导致史内涵的扩大。比如《史通》之类的史学评论，是专门研究历史的著作，从今天的学科属性来说，它并不属于史，但古人却把它归为史类。
B、统治者的政策对于史学目录分类的影响
统治者的统治政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学观念。比如隋唐之后，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高度重视总结历史兴亡的教训。以政府为主导，确定了修官史的制度。如唐太宗提出“以史为鉴”。隋朝的迅速灭亡对唐初统治者的政治政策带来很大影响。唐太宗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以史为鉴”的说法，如“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辞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贞观政要•文史》）这样的结果是导致修史时便增加收入史书的数量与总类，使得史的内涵进一步扩大。《隋志》是典型的官修史志的代表，编纂原则是秉承“以史为鉴”的。它涉及帝王、诸侯、职官、仪制、刑法、地理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正如李丽平师姐所说的这也可以解释《汉武帝故事》、《穆天子传》等后代被认为是杂传类的小说却被收人史部。所以，我以为有些研究者提出“唐代是轻视小说的，把小说当成史的附庸”的观点是不完全对的。因为，这些杂传类的作品大都涉及到封建帝王的故事，它们被收入史部是受到统治者文化政策的制约的。又比如，《总目》把属于集部的诏令奏议一类移入史部，反映了史部内涵的扩大，更体现了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意图。“诏令奏议”类把本朝几个皇帝的诏令奏议放在历代之前，总目是如此解释的：“国朝著作之首，惟诏令奏议一门，例以专集居前，总集居后，而所录汉唐诏令，皆总集之属，不应在专集之前，是以恭录。”这种解释是很牵强的，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本朝的皇帝之“圣言”理所当然地凌驾于任何朝代之上。这帮受雇于乾隆的文臣不免要阿谀一番，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对于史的制约。
C、小说文体意识的趋于明朗
从《汉志》、《隋志》、《总目》对小说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对小说文体意识的认识是愈来愈明朗。小说在正统的观念中是不受重视的，《汉志》著录小说，称其为稗官小道，为刍荛狂夫之议，不足为言，并未意识到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和史书是不同的。到了《隋志》，《穆天子传》被归入起居注类，《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之类的杂传小说被收入旧事类，说明了《隋志》模糊了杂传和历史的文体区别。《隋志》看到小说中所涉及的历史，却忽略了这是虚构的历史，而虚构是小说文体形态的表现方式。《总目》明确了史书与小说的界限，文体意识十分明晰。如在正史类《三国志注》的提要中，它批评了裴松之注“嗜奇爱博”，而对其注引凿空语怪的《陆氏异林》进行了驳斥，批评了《彩线贯明珠秋檠录》“言不雅驯”的语言风格。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总目》有明确的史学意识，看到了史书应具有的史学品格。也正因如此，《总目》虽然鄙视小说，但却认识到小说文体意识特点。《三国志补注》提要批此书：“至於神怪妖异，如嵇康见鬼、诸葛亮祭风之类。稗官小说，累牍不休，尤诞谩不足为据。”；批《晋书》：“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批《新唐书》“势必蒐及小说，而至於猥杂”；说《穆天子传》“虽编次年月，类小说传记，不可以为信史。”；反问《宋元资治通鉴》：“小说家无稽之语，可入诸编年之史乎？”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总目》对于史书中涉小说类的态度是很清楚的。这既是正统观念中鄙薄小道观念的延续，更是史书“重实录”精神的投影，更是对虚构荒诞小说文体表现形式的彻底否定和崇尚平实中正文风的追求。《总目》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追求史的品格而对小说给予了彻底的否定，让我们看到了它严格区分小说文体与史界限而无法意识到小说这种文体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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